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开展第五次
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通知

各有关州（市）卫生局、各样本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局：

按照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通知》（国卫规财函〔2013〕23号）的要求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开展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，通过调查了解居民卫生服务需要、需求和利用及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等信息，客观反映卫生改革与发展成就及问题，预测卫生服务供需变化的趋势，为科学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、评价医改实施效果提供依据。为做好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管理要求

承担调查工作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，要按照《云南省国家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方案》的要求认真做好调查的人员选取与培训、入户调查、现场督导、问卷审核、数据录入、质量控制等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高质量的完成各项调查工作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样本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局应成立领导小组、工作组对辖

区内的调查工作负责组织实施。各有关州（市）卫生局

应督促辖区内的样本县（市、区）做好调查工作。省卫生厅将及时开展现场督察、任务考核。对未能及时按要求完成调查工作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通报。

三、时间要求

样本县（市、区）应在10月15日前将调查问卷及录入的数据报送省医学信息研究所。

四、联系人

省卫生厅规财处联系人：毛睿，电话：0871-67193747 ，传真：0871-67193747，电子邮件：727059045@qq.com

省医学信息所联系人：王玉华，电话：0871-68091610；李靖，电话：0871-68091610 。
云南省卫生服务调查qq群：119761702
附件：

云南省国家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方案

附件请到云南省卫生厅网址下载，云南省卫生厅网址：http://www.pbh.yn.gov.cn/（首页-网上办事-下载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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